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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

有关规定，作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独立

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特就公司下列事项发表独立意见： 

一、关于公司 2022 年上半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独立意见 

我们对公司2022年上半年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进行了核查，认

为： 

公司严格执行2022年上半年关联授信控制的目标和要求，根据

中国证监会《商业银行信息披露特别规定》和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

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实施办法》审批关联交易授信业务，关联交易实

施情况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符合公司相关管理要求，关联交易

定价遵循市场价格，坚持商业原则，未优于其他客户，符合公司关

联交易的控制要求。 

二、对公司衍生品交易业务及风险控制情况的独立意见 

我们理解，衍生品交易业务是公司经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国银保

监会批准的常规银行业务之一。报告期内，公司重视该项业务的风

险管理，对衍生品交易业务的风险控制是有效的。 

三、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

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，我们本着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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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、公平、客观的态度，对公司的对外担保和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

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进行了核查。我们认为： 

（一）公司对外担保业务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保监会批

准的常规银行业务之一。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，公司担保业务余

额为 486.54 亿元。公司重视该项业务的风险管理，严格执行有关

操作流程和审批程序，对外担保业务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。报告期

内，公司该项业务运行正常，没有违规担保的情况。 

（二）截至2022年6月30日，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

方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。 

四、关于聘任罗维开先生为公司首席信息官的独立意见 

公司董事会聘任罗维开先生为公司首席信息官。经审阅上述被

聘任人的简历和相关材料，充分了解被聘任人职业、学历、职称、

工作经历等情况，未发现被聘任人有《公司法》第 146条规定的情

形以及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且期限未满的情形。我

们认为，被聘任人具备担任公司首席信息官的资格，符合《公司法》

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能够胜任所聘岗位的职责要求。 

公司董事会对上述任职人员的提名、推荐、审议、表决程序符

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独立董事：胡平西、贝多广、李浩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洪佩丽、王维安 


